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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调整2023年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实施

区域的通知

巴川街道千年村、东城街道水星村、蒲吕街道康济村、土桥镇黄沙村、水口镇大滩村、安居镇龙兴村、平滩镇新华村、少云镇少云村、围龙镇龙隐村、永嘉镇竹海村、侣俸镇保乡村、侣俸镇文曲村、侣俸镇石河村、侣俸镇水龙村、太平镇垣楼村、大庙镇三品村：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3〕60号）及《重庆市铜梁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21次区长办公会议纪要（摘录）》（摘自铜府纪要〔2023〕41号）精神，市局对已下达我区美丽乡村奖补资金1600万元追减550万元，追减后金额1050万元，经区政府同意，2023年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调整为当年实施区域和暂缓实施区域两部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调整情况

（一）当年实施区域

巴川街道千年村、东城街道水星村、安居镇龙兴村、平滩镇新华村、侣俸镇保乡村、侣俸镇文曲村、侣俸镇石河村、侣俸镇水龙村、太平镇垣楼村、大庙镇三品村等10个行政村为2023年当年实施区域。由于今年美丽乡村奖补资金为中央资金，为有序完成支付考核目标绩效，侣俸镇石河村安排150万元，其余9个行政村各安排100万元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二）暂缓实施区域
蒲吕街道康济村、土桥镇黄沙村、水口镇大滩村、永嘉镇竹海村、围龙镇龙隐村、少云镇少云村纳入暂缓实施区域，暂缓实施的行政村在明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计划中优先安排支持。

二、项目加快推进

纳入当年实施区域的行政村加快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图纸及预算的编制，及时报送区农业农村委进行项目评审。已完成项目评审的，尽快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方案、图纸及预算进行修改。按照区财政局要求，超过100万元的项目需报送区财政预算评审中心进行预算审核，请各镇街及时报送。完成项目评审和预算审核后按程序组织实施。
三、项目管理要求

（一）依法依规推进，加强过程管理。一是实施方案通过评审和预算审核后，项目实施主体按照预算审核报告中的招标控制价按程序组织实施。二是制定项目推进计划，组织实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以工代赈相关要求，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就业务工，督促施工单位加强技能培训，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完善劳务报酬发放台账、用工台账等资料，确保以工代赈功能作用充分发挥。村、镇街和监理单位做好到场检查指导工作，并做好检查指导记录，拨付项目进度款、实施单位报账时需提供项目检查记录，确保项目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二）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建设内容必须按照通过后的实施方案实施，不得擅自调整。因客观原因发生变化，确需调整的，按程序申请变更。

（三）加强项目资金监督管理。该资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套取、骗取和贪污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需设置项目总账、专项明细账，做到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情况。该资金不能用于支付除项目设计、预算、监理之外的中介费用等，如有新的资金管理规定，则参照新规定执行。

（四）项目完工后，及时申请验收。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向所属镇街书面申请初步验收，镇街验收合格后，由各镇街向区农业农村委申请区级验收，并提交相关资料：申请验收文件、项目建设（实施）工作总结，资金下达计划通知，项目实施方案，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等各类合同协议，财务资料（总账、明细账、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项目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同背景同角度的图片资料，隐蔽工程图片，镇街验收资料等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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